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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鄂证调查字2019046号），因公司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

调查。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3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编号：2019-056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8月2日、2019年9月3日

披露了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编号：

2019-066号、编号：2019-077号）。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中国证监会的调查

工作仍在进行过程中,尚未有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

证监会最终认定构成信息披露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公司股票将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或暂停上市或其他处理情形的风险； 如公司所涉及的立案调查事项最终未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股票将不会因此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暂停上市的

风险。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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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26号）文件核

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向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96,071,607股股份、向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28,020,843股

股份、向深圳市金益信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 发行6,671,485股股份购买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一体医疗” ）

100%股权。同时，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4,413,279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配套资金。根据发行结果，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实际非公开增发普通股（A股）74,370,708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299,999,975.84元， 扣除承销保荐费27,500,

000.00元(其中包括增值税进项税额1,556,603.77元)后的金额为1,272,499,975.84元，已于2016

年7月25日汇入公司在浙商银行广州分行开立的账号为5810000010120100064253的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内，扣除其他直接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264,515,605.13元，其中增

加股本人民币74,370,708.00元，增加资本公积1,192,153,446.42元(其中包括增值税进项税额2,

008,549.29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711843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立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公司已在浙商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中国农

业银行珠海南湾支行、 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龙华支行开立了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

时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体医疗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苑支行、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了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共同用于本次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公司及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体医疗、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与上述银行分别签订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5日披露的《中珠医

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2016-080

号）。

2019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体医疗将开设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苑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深圳景苑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变更至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湾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珠海南湾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深圳高新区支行” ），并将原存放于一体医

疗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苑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之剩余资金（含利息）全部转存至新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进行存储。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7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编号：2019-069号）。

2019年9月5日，一体医疗和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已分别与农行珠海南湾支行、兴业

银行深圳高新区支行签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见

公司于2019年9月6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2019-079号）。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

5810000010120100064253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

11016856838004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湾支

行

44358301040024853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龙华支行

680210020000009566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苑支

行

44250100008600000349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11016863715009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湾支

行

44358301040033987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

337130100100269581

三、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鉴于一体医疗已将建行深圳景苑支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变更至

农行珠海南湾支行和兴业银行深圳高新区支行，且存放于原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的重组配

套募集资金之剩余资金（含利息）已全部转存至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存储，转

出后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体医疗在建行深圳景苑支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余额为0，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一体医疗已对开立在建行深圳景苑支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予以注销，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苑

支行

44250100008600000349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

部

11016863715009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注销完毕。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9-133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通知及召开时间：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年9月16日发出会议通

知，于2019年10月8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8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15:00至2019年10月8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长山村临江路1号。

3、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司文培先生主

持。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71人，代表股份326,897,6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7.0248%，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858,904,477股的

38.0598%。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264,045,069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9.9061%，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58,904,477股的

30.7421%。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6人，代表股份62,852,6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188％，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58,904,477股的7.3178%。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67人（其中参加现

场投票的2人，参加网络投票的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827,4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9998％，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58,904,477股的1.0278%。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张强律师、叶慧敏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09,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46％；反对5,985,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10％；弃权2,30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17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04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39,3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100％；反对5,9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055％；弃权2,302,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0845％。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70,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832％；反对8,220,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148％；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9,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965％；反对8,2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265％；弃权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对4,05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161％；弃权4,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1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4,05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988％；弃权4,17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3194％。

3.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对4,18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274％；弃权4,0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4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03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4,18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100％；弃权4,04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4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082％。

3.3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对4,10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970％；弃权4,1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338％。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4,10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777％；弃权4,126,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405％。

3.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4,890,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225％；反对4,10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970％；弃权4,1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80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69,1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476％；反对4,10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777％；弃权4,15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747％。

3.5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对6,27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7％；弃权1,9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95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951％。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6,27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0771％；弃权1,95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11％。

3.6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55,45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8243％；反对3,56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419％；弃权4,1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3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13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90％； 反对3,562,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3604％； 弃权4,12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405％。

3.7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对4,05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161％；弃权4,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1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4,05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988％；弃权4,17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3194％。

3.8�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55,136,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3122％；反对5,75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080％；弃权2,2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6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8％。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15,2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55％；反对5,75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1558％；弃权2,26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6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087％。

3.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55,676,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1673％；反对3,0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695％；弃权4,3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6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355,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527％； 反对3,07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8345％； 弃权4,397,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128％。

3.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对4,10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970％；弃权4,1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338％。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4,10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777％；弃权4,126,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4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480,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8576％；反对7,57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0013％；弃权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159,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1369％；反对7,5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8537％；弃权8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68,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828％；反对8,139,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900％；弃权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8,13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089％；弃权8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52,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77％；反对3,856,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798％；弃权4,38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42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2,1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948％；反对3,85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898％；弃权4,38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1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3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37％；反对4,065,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38％；弃权4,1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82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69,1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476％；反对4,0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0597％；弃权4,19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92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批准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对8,13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8897％；弃权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1％。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8,13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089％；弃权8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对6,27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7％；弃权1,9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95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951％。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6,27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0771％；弃权1,95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关于保障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

切实履行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855,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400％；反对3,801,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627％；弃权4,2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2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85,7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013％；反对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0588％；弃权4,24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39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68,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828％；反对8,062,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664％；弃权1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8,6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8％；反对8,06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344％；弃权166,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8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9,488,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36％；反对3,177,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721％；弃权4,2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41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709％； 反对3,177,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990％； 弃权4,23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93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并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74,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844％；反对4,056,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9％；弃权4,1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7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3,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418％；反对4,0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543％；弃权4,166,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0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并通过《关于同意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139,0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3161％；反对3,927,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199％；弃权4,0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8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63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17,7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638％；反对3,92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4953％；弃权4,08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8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241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涉议案需回避表决的关

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经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可查阅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强律师、叶慧敏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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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副总

经理周志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93,29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19%；财务总监王锦蓉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316,013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15%；副总经理吴方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2,25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11%。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实施完成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同时，公司以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04,468,8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转增后公司股本由204,468,800股变更为286,

256,320股。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志斌先生、王锦蓉女士、吴方敏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周志斌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393,294 0.19% IPO

前取得

：

393,294

股

王锦蓉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316,013 0.15%

IPO

前取得

：

238,613

股

其他方式取得

：

77,400

股

吴方敏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232,250 0.11% IPO

前取得

：

232,250

股

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2018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

金额

（

元

）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

股

）

当前持股

比例

周志斌

0 0%

2019/4/4～

2019/9/30

集中竞价

交易

、

大宗

交易

0－0 0

未完成

：

137,652

股

550,612 0.19%

王锦蓉

0 0%

2019/4/4～

2019/9/30

集中竞价

交易

、

大宗

交易

0－0 0

未完成

：

110,604

股

442,418 0.15%

吴方敏

0 0%

2019/4/4～

2019/9/30

集中竞价

交易

、

大宗

交易

0－0 0

未完成

：

81,

286

股

325,150 0.11%

注：因2019年6月20日，公司实施完成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故以上数据按原

减持计划相关条款进行相应调整。（若出现合计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

入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周志斌先生、王锦蓉女士、吴方敏先生因市场情况，同时根据其IPO时作出的承诺，在减持

计划期间内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10/9

证券代码：002541�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9-080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7-9月份新签销售合同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7-9月份累计新签销售

合同额人民币约47.36亿元。 其中工程订单为1.05亿元， 材料订单为46.31亿元。2019年7月1日至

2019年9月30日合同金额达到１亿元人民币以上或钢结构加工量10000吨以上的订单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亿

元

）

加工量

（

吨

）

合同类型 备注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

全厂钢结构采购框架合同

）

11.7 180000

材料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

万吨

/

年

炼化一体化项目二期工程

）

1.35 20000

材料

上海宝治集团有限公司

（

华发广场项目

）

0.77 13301

材料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004� � �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19-02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云机场2019年9月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项 目

起降架次

（

架次

）

旅客吞吐量

（

人

）

货邮吞吐量

（

吨

）

合计 货物 邮件

进出港合计

本月完成

40940 6017345 171733.9 162750.7 8983.2

去年同期

38900 5546458 166479.0 155669.1 10809.9

为同期

(%) 105.2 108.5 103.2 104.5 83.1

进港

本月完成

20484 2956849 70985.3 68482.7 2502.7

去年同期

19485 2730237 73466.5 69816.8 3649.6

为同期

(%) 105.1 108.3 96.6 98.1 68.6

出港

本月完成

20456 3060496 100748.6 94268.1 6480.5

去年同期

19415 2816221 93012.5 85852.3 7160.2

为同期

(%) 105.4 108.7 108.3 109.8 90.5

重要说明：

一、上述数据本月完成为快报数据，与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去年同期为实际数据。

二、为同期（%）=本月完成数/去年同期数。

三、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差异。

四、上述运输生产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参考。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326�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9-062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配偶窗口期买入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8日获悉，公司副总经理陈

一进先生的配偶洪燕女士在窗口期买入了公司股票。对此，公司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窗口期购买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陈一进先生的配偶洪燕女士于2019年9月30日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买入公司股票5,100股，成交价格为8.51元/股，成交金额为43,401元。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由于公司将于2019年10月22日披露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上

述交易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中关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前30日内禁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及前述人员的配偶在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不得买卖本公司股

票的规定。

上述交易行为发生后，公司立即与陈一进先生核实了相关情况，本次买入公司股票系陈一

进先生的配偶洪燕女士疏忽大意所致。

二、本次违规交易的处理情况

针对上述违规行为，公司董事会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1、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披露了《关于以资本公积定向转增股本的公告》，其中已披露除

权除息日为9月30日。 本次交易虽然处于公司披露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前三十日的窗口期内，

但公司已在2019年9月3日披露了《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因此本次陈一进先生的配偶洪

燕女士的交易时点无影响公司股价波动的未披露的重大敏感信息。

2、陈一进先生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洪燕女士本人也已深刻认识到了本

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陈一进先生及其配偶洪燕女士就本次窗

口期买入公司股票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同时，洪燕女士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

持所持公司股票，对于此次买入的公司股票未来卖出取得收益的，全部收益归公司所有。

3、公司董事会严肃要求陈一进先生吸取教训，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对配偶的

督促和股票账户管理，严格履行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督促相关人员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范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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